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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初稿编制日期 报告编号 

2022年6月  日 CEC-GHGV-2022-0107 

核查机构名称 受核查方名称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核查机构地址 受核查方地址 

北京朝阳区育慧南路1

号A座 
上海市金山区华通路760号 

核查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审核依据： 

☒《ISO 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ISO 14064-3:2019 对温室气体声明进行审定和核查的指南性规范》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AR6） 

☒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保证等级 项目名称 

合理保证等级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温室气体

排放核查项目 

核查范围 温室气体排放量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范围1、范围2和
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13298.44 tCO2e  

核证结论： 

2022年6月，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EC”）依据组织层次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的相关标准对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在核查期（2021年1月1日－

2021年12月31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进行核查核证。 

核查过程是对受审核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报告书》、《GHG排放量计算表》、

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界定、排放源和排放设施识别、活动数据收集和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

量化等内容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核查由五个过程组成：1）文件审核；2）远程审核；3）

提出整改项/关闭整改项；4）内部技术评审；5）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签发。所有过程均遵

循CEC内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质量控制程序，并严格遵循相关标准的要求。 

经CEC核查，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3298.44 

tCO2e）是真实、准确、客观和可信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评估过程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方法符合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和准确性的原则。 

核查组成员 最终报告编制日期 版本号 报告页码 

崔晓冬 井坤 杨思宇 石颖 杜滨晖 2022 年 6 月 27 日 01 20 

技术评审组成员 ■ 终稿 

■ 禁止转发 陈小烁 陈冬 

批准 

张小丹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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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温室气体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

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

的气态成份 

碳含量 燃料碳含量是指单位燃料中所含的总碳量 

全球变暖潜能值 基于充分混合的温室气体辐射特征的一个指数，用于衡量相对

于二氧化碳的，在所选定时间内进行积分的，当前大气中某个

给定的充分混合的温室气体单位质量的辐射强迫潜力。GWP表

示这些气体在不同时间在大气中保持综合影响及其吸收外逸的

热红外辐射的相对作用 

二氧化碳当量 衡量六种温室气体的通用度量单位，以单位二氧化碳的全球增

温潜势表示。这个单位为衡量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 ( 或避免的

排放 )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通用标准 

排放源 向大气中排放GHG的物理单元或过程 

GHG排放 在特定的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GHG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GHG清除 在特定时段内从大气中清除的GHG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GHG排放因子/ 

GHG清除因子 

将活动数据与GHG排放或清除相关联的因子。注：GHG排放和

GHG清除因子可包含氧化因素 

直接GHG排放 组织拥有或控制的GHG源的GHG排放 

能源间接GHG排

放 

组织所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或蒸汽的生产而造成的GHG排放 

其他间接GHG排

放 

因组织的活动引起的，而被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的GHG源所产

生的GHG排放，但不包括能源间接GHG排放 

运营边界 确定报告企业持有或控制的业务纳入直接排放还是间接排放的

边界 

组织边界 确定报告企业持有或控制的业务是否纳入排放清单的边界，它

取决于采用的边界界定方法 ( 股权比例法或控制权法 ) 

保证等级 目标用户要求审定或核查达到的保证程度 

实质性 由于一个或若干个累积的错误、遗漏或错误解释，可能对GHG

声明或目标用户的决策造成影响的情况 

监测 对GHG排放和清除或其他有关GHG的数据的连续的或周期性

的评价 

核查 根据约定的核查准则对GHG声明进行系统的、独立的评价，并

形成文件的过程 

不确定性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

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集 

http://baike.soso.com/v67962.htm?ch=ch.bk.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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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简介 

受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委托，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CEC”）依据《ISO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温

室气体议定书：企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ISO14064-3:2019 对

温室气体声明进行审定和核查的指南性规范》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对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立邦”）在核查期内（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进行核查核证。 

1.1 受审核方简介 

立邦中国隶属于新加坡立时集团，业务范围广泛，涉及建筑涂料和工业涂料。

1990 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邦交，同年，立时集团开始筹划进入中国。“立邦”名字

由“建立邦交”而来，寓意是开启中国与立邦美好的友谊。1992 年，立邦正式进入

中国，于上海成立第一家工厂，至 2021 年已建立 60 家工厂。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金 3188 万美元，位

于上海市金山区华通路 760 号，占占地面积 250 余亩，区域总设计产能 9 万吨/

年，是立邦工业涂料事业群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生产基地。金山工厂是一

个专业的工业涂料工厂，承担着全国 80%一般工业涂料、70%卷钢涂料和 100%

的防护涂料，35%的电泳涂料的生产重任，也是全国 80%的油性自产树脂产地。

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始终以开发绿色产品、注重高科技、高品

质为目标，以技术力量推进科研和开发，金山立邦生产的产品全部通过中国环境

标志认证及低 VOC 认证。 

1.2 核查原则 

在本次核查过程中，CEC 严格遵守以下核查原则： 

1.独立性，避免因偏见或利益冲突引起的偏差； 

2.保密性，严格遵守职业操守，坚持相关保密原则； 

3.公正性，确保核查发现、核查结论及核查报告公正性； 

4.专业性，确保核查员及技术评审人员具备相应领域的核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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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金山立邦在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组

织边界和运营边界内的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本次核查所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

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

经核查，金山立邦本报告期内涉及 CO2 和 HFCs 两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1.4 报告覆盖时间段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1.5 实质性、保证等级和抽样原则 

(1) 实质性 5%； 

(2) 合理保证等级； 

(3) 抽样方法。 

本核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根据排放源的类型、排放量的大小及其在温室气

体排放中所占的比率综合考虑，对金山立邦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数据进行抽样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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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信息 

委托方：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华通路 760 号） 

受审核方：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华通路 760 号） 

受审核方职责： 

建立温室气体管理目标； 

温室气体管理计划制定； 

监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量化； 

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维护有效的内部控制和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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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方法 

CEC 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温室气体

议定书：企业价值链核算与报告标准》、《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修订版》、《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和《ISO14064-3:2019：温室

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指南性规范》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开展本次

核查工作。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数据严格遵循相关初级活动数据和次级活动数据的

质量要求。排放因子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 年发布的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其他权威参考文献。所有过程均遵循 CEC 内

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质量控制程序，并严格遵循 ISO14064-3 标准的要求。 

3.1  核查组及技术评定组 

CEC 委派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及技术评审组成员如表 1 所示。 

表 1 ：核查组及技术评定组成员表 

核查组信息 

姓名 职责 资质 专业领域 远程检查 

崔晓冬 组长 温室气体核查员 ☒ ☒ 

井坤 组员 温室气体核查员 ☒ ☒ 

杨思宇 组员 温室气体核查员 ☒ ☒ 

石颖 组员 温室气体核查员 ☒ ☒ 

杜滨晖 组员 温室气体核查员 ☒ ☒ 

技术评审组信息 

姓名 职责 资质 专业领域 远程检查 

陈小烁 技术评审 审核员 ☒ 否 

陈冬 技术评审 审核员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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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查过程 

本核查由 5 个过程组成，包括：（1）文件审核；（2）远程检查；（3）提

出整改项/关闭整改项；（4）内部技术评审；（5）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签发。 

（1）文件审核 

文件审核包括以下内容：1）金山立邦合规性文件审核；2）金山立邦编制的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审核，文件审核对象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报告书》和

《GHG 排放量计算表》；3）金山立邦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的相关管理文件审核，

文件审核对象包括：《信息管理程序》、《文件和记录保管程序》、《基准年重

新计算程序》及《GHG 排放源识别表》等；4）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信

息文件审核，文件审核对象包括：金山立邦范围 1（直接 GHG 排放）、范围 2

（能源间接 GHG 排放）和范围 3（其他间接 GHG 排放）的 GHG 活动数据原始

记录、校核凭证和证明等文件；5）金山立邦范围 1（直接 GHG 排放）、范围 2

（能源间接 GHG 排放）和范围 3（其他间接 GHG 排放）量化过程中所引用的文

献和相关文件。 

（2） 远程检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无法进行现场核查，因此采用非现场核查的方式

（视频审核）取代现场审核进行审核。非现场核查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

非现场访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确认文件审核的相关内容；2）按照抽样计划

对金山立邦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抽样核查；3）对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处理进行评价以确定潜在误差、遗漏和错误解释的出处，

考虑以下方面：(a) 对 GHG 数据和信息的选择和管理；(b) 收集、处理、整合和

报告 GHG 数据和信息的过程；(c) 保证 GHG 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的体系和过

程；(d) GHG 信息系统的设计和保持；(e) 支持 GHG 信息系统的体系和过程；4）

以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数据的抽样核查和评价为基础，对金山立邦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量化过程和量化结果进行评价；并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报告

书》和《GHG 排放量计算表》进行评价。 

（3）提出整改项/关闭整改项 

根据文件审核情况，CEC 依据相关核查准则和内部管理程序开出不符合项。

受审核方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不符合项的整改，CEC 依据核查准则和内部管

理程序关闭不符合项。核查组编写完成核查报告（草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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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将核查报告（草稿版）提交技术评审组，进行独立的技术评估。根据

技术评审组的评审意见完善报告，最终编写完成核查报告（最终版）。 

（5）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签发 

核查组出具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由总经理批准签发。 

3.3 内部质量控制 

根据 CEC 内部管理程序规定，核查组出具的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必须通过

技术评审，最终由总经理批准签发后发放给客户。技术评审组独立于核查组。 

3.4 保密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和 CEC 内部管理程序规定，CEC 将对核查过程中接触到的所

有信息和数据严格保密，决不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本核查报告及核证声明

将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发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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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发现 

4.1 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 

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和报告

的规范及指南》和《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的规定，根据金

山立邦的运营情况，金山立邦选择了运营控制权法合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

气体清除量，并且采用运营控制权法界定构成金山立邦的业务和运营单位，从

而核算并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在采用运营控制权法的情况

下，金山立邦核算了其拥有控制权业务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

量，即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华通路 760 号的生产和管理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 

4.1.1 组织边界 

本次核查中，受审核方所识别的组织边界范围包含金山立邦的范围 1，范

围 2 和范围 3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4.1.2 运营边界 

本次核查中，金山立邦报告边界如下图所示： 

 

图 1. 金山立邦碳排放报告边界示意图 

 

通过文件审核和远程审核，经 CEC 核证，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报告书》中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的识别符合《ISO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

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的相关要求： 

 

范围 1 直接排放 

外购热力、电力 CO2 范围 2 能源间接排放 

不

涉

及 

范围 3 其他能源间接排放 

办公区、生活区（生产辅助排放设施） 

锅炉；叉车；空调及制冷设备 
 

CO2、HFCS 

厂区（生产排放设施） 

耗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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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山立邦选取了基于运营控制权的方法对设施的 GHG 排放进行合

并； 

（2）金山立邦采用选定的运营控制权方法一致地识别了与组织运行有关的

GHG 排放单元。 

4.2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依据《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和《温室气体议定书：

企业价值链核算与报告标准》，经文件审核，CEC 确认金山立邦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 GHG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识别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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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范围 1~范围 3 排放源识别表 

范围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类型 排放源 排放设施 能源种类 GHG 类型 

移动燃烧源 
自有车辆使用柴油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 
厂内转运车辆 汽油 CO2 

固定燃烧源 
使用天然气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 
锅炉 天然气 CO2 

无组织排放（逸散排放） 制冷剂泄漏 空调及制冷设备 制冷剂 HFCS 

范围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类型 排放源 排放设施 能源种类 GHG 类型 

能 源 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放 

外购电力 

生产设备及生产辅助/生

活设备用电产生的间接

排放 

生产设备（高粘分散机、高速分散釜、搅拌

机、除尘机、空压机、分散机、包装机、三

叶罗茨鼓风机、管道循环泵等生产耗电设

备）；生产辅助设备及生活设备若干 

电力 CO2 

外购热力 

生产及生产辅助/生活 

取暖用热产生的间接排

放 

生产及生产辅助（树脂车间烘房的物料加

热、产线生产过程中的加热、罐区物料保

温）；后勤冬季取暖 

热力 CO2 

范围 3：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序号 ISO14064-1 类别 温室气体议定书类别 核证结论 备注 

1 员工通勤或差旅造成的排放 商务旅行（议定书类别 6）；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CEC-GHGV-0/1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13 

员工通勤（议定书类别 7）；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2 

 

由组织边界外负责运输的本组织原

材料、产品、废物及雇员等造成的排

放 

外购商品和服务（议定书类别 1）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资本商品（议定书类别 2）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上游运输和配送（议定书类别 4） 不包括 无 

下游运输、存储和配送（议定书类别 9）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3 
外包活动，合约生产与特许经营造

成的排放 

租赁资产的运营（议定书类别 8） 不包括 无 

中间产品的加工（议定书类别 10） 不包括 无 

租赁资产的运营（出租）（议定书类别 13） 不包括 无 

特许经营（议定书类别 14） 不包括 无 

投资（议定书类别 15） 不包括 无 

4 有组织边界外负责处理的本企业废

弃物造成的排放 

运营中产生的废物（议定书类别 5）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5 组织提供的产品、服务在使用、报废

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议定书类别 11）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产品寿命终止时的处理、处置（议定书类别 12）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6 组织消耗的能源在生产、运输过程

中产生的排放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议定书类别 3）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7 组织购入的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

排放 

外购商品和服务（议定书类别 1）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资本商品（议定书类别 2） 不包括 数据无法获取 

温室气体移除 

组织边界内，造林活动温室气体清除 --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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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CEC 核证，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报告书》中范围 1、范围 2 和

范围 3 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识别符合《ISO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的相关要求： 

（1）金山立邦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识别合理、真实； 

（2）金山立邦范围 3 排放类别的识别合理、真实; 

（3）金山立邦 GHG 移除识别合理、真实。 

4.3  GHG 排放量化 

4.3.1 活动水平数据 

表 3  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汇总表 

序号 
活动水平

数据名称 

活动水平数据

核证值 
数据来源 交叉校核 

1.  
天然气 

消耗量 
46.86 万 Nm3 

2021 年能源统计表量

统计表 

与报《统计局能源统

计报表》、《工业其

他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校核，确认数据真

实、准确 

2.  
汽油 

消耗量 
3.72 t 

2021 年能源统计表量

统计表 

与《2021 年柴油缴纳

凭证》、《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校

核，确认数据真实、

准确 

3.  外购热力量 
22124.58 

GJ 

2021 年能源统计表量

统计表 

与报《统计局能源统

计报表》校核，确认

数据真实、准确 

4.  外购电力量 
13932.700 

MWh 

2021 年能源统计表量

统计表 

与《2021 年电费缴纳

凭证》校核，确认数

据真实、准确 

5.  
空调制冷剂

额定容量 

R22:96.23 

R134a:280 

R32:109.2 

kg 

空调铭牌 

空调制冷剂容量与

证据文件一致，数据

真 实 可 信 ， 符 合

ISO14064-1 要求 

 

4.3.2 排放因子 



CEC-GHGV-0/1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15 

经 CEC 核证，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 GHG 排放和移除量化过程的排放因

子如下表所示： 

表 4 化石能源排放因子汇总表 

能源 

种类 

低位发热量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GJ/t，Gt/万
Nm3 

tC/GJ % 
tCO2/万 NM3、 

tCO2/t 
《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A B C D=A*B*C*44/12/100 

天然气

（固定

源） 

389.31 0.01530 99 21.6219 

汽油（移

动源） 
44.80 0.01890 98 3.04255 

应用范围：范围 1 固定源和移动源燃烧排放 

 

表 5 逸散排放源排放因子表 

参数 全球变暖潜能值 

描述 基于充分混合的温室气体辐射特征的一个指数，用于衡量相对

于二氧化碳的，在所选定时间内进行积分的，当前大气中某个

给定的充分混合的温室气体单位质量的辐射强迫潜力。GWP 表

示这些气体在不同时间在大气中保持综合影响及其吸收外逸的

热红外辐射的相对作用。 

数据来源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 

所用值 R22:1960  

R32:711  

R134a:1530 

应用范围 范围 1 无组织排放 

参数 制冷剂泄漏率 

单位 % 

描述 住宅和商用空调空调系统填料的泄漏率 

数据来源 住宅和商用空调 0.5kg～100kg 填充量，以运行泄漏率 1%～ 

10%，取中位偏上数 5.5% 

所用值 5.5% 

应用范围 范围 1 无组织排放 

 

 

表 6 电力排放因子表 

http://baike.soso.com/v67962.htm?ch=ch.bk.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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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名称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0.7035 

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截止到发布日的最新版） 

核查结论 

受核查单位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属于华东区域电网，最终核查报

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

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区域电网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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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范围 1 和范围 2 的 GHG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 

4.3.2.1 范围 1 GHG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 

根据本报告“3.2 部分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经 CEC 核证的金山立邦本报告期内范围 1 活动数据、GHG 排放

和 GHG 清除量化结果如下表所示： 

范围 1 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 

排放源

类别 
活动数据描述 活动数据核证值 排放因子 

GHG 排放量/GHG 清

除量核证值 t CO2e 

1 固定

燃烧源 
天然气使用量 46.86 万 Nm3 21.6219 t CO2e/万 Nm3 1013.20  

2 移动

燃烧源 
所拥有车辆的汽油使用量 3.72 t 3.04255 t CO2e/t 11.32  

A 燃烧源排放量核证值 1024.52 t CO2e 

1 无组

织排放 

 

制冷剂泄漏排放--制冷剂 R134a 280 kg （1）泄漏比率 5.5%（2）GWP:R134a:1530  23.56 

制冷剂泄漏排放--制冷剂 R32 109.2 kg （1）泄漏比率 5.5%（2）GWP:R32:771  4.63 

制冷剂泄漏排放--制冷剂 R22 96.23 kg （1）泄漏比率 5.5%（2）GWP:R22:1960  10.37 

B 无组织排放量核证值 38.57 t CO2e 

C 范围 1 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总量核证值（C=A+B） 1063.09 t CO2e 

 



CEC-GHGV-0/1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18 

4.3.2.2 范围 2 GHG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 

根据本报告“3.2 部分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经 CEC 核证的金山立邦本报告期内范围 2 活动数据、GHG 排放

量化结果如下表所示： 

范围 2 能源间接排放 

能源类别 活动数据描述 活动数据核证值 排放因子 GHG 排放量核证值 

外购热力 外购热力量 22124.58 GJ 0.11 t CO2e/GJ 2433.70 t CO2e  

外购电力1 外购电力量 13932.70 MWh 0.7035 t CO2e/MWh 9801.65 t CO2e 

范围 2 能源间接排放总量核证值 12235.36 t CO2e 

 

4.3.2.3 范围 3 GHG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 

根据本报告“3.2 部分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经 CEC 核证的金山立邦本报告期内不涉及范围 3 的 GHG 排放。 

 
1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无外购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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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CEC 核证，金山立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报告书》所报告的范围 1、范

围 2 和范围 3 GHG 排放和清除的量化过程符合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

性和准确性的原则。审核组确认： 

（1） 组织活动数据的收集真实、可靠； 

（2） 组织活动数据的校核保守、客观； 

（3） 温室气体的量化过程准确、一致。 

综上所述， 

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范围 1 直接 GHG 排放量 1063.09     tCO2e 

范围 2 能源间接 GHG 排放量 12235.36    tCO2e 

范围 3 其他间接 GHG 排放量 0.00        tCO2e 

温室气体清除量 0.00        tCO2e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3298.44    tCO2e 

4.4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评审 

金山立邦组建了温室气体管理小组并建立了较完善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管

理小组负责实施温室气体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高核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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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证声明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受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委托，

依据《ISO14064-1:2018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

及指南》、《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温室气体议定书：企

业价值链核算与报告标准》、《ISO14064-3:2019 对温室气体声明进行审定和核

查的指南性规范》、《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修订版》、《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立邦工业涂料

（上海）有限公司核查期内（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进行核查核证。 

根据《ISO14064-3:2019 对温室气体声明进行审定和核查的指南性规范》，

CEC 制定了相应的核查计划和抽样计划，获得了与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

司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气体清除相关的信息、程序文件、记录和证据，并进行了

评估，以确保报告中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达到有限的保证等级和实质性要求，并符

合双方商定的核查目的、范围和准则。 

经核证：立邦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核查期内（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排放量为：13298.44 tCO2e。 

 

 

     北京 

                                            

核查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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